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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案(董事會提) 
案     由： 113 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情形報告，報請 公鑑。 

說 明： 一、 依本公司章程第三十條規定，授權董事會決議將應分派股息及

紅利之全部或一部，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之，並報告股東會。

本公司董事會決議核准之 113 年度現金股利金額如下： 

二、 本案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，並授權董事長另訂配息基準日等事

宜，嗣後如因本公司股本變動影響流通在外股數，致股東配息

率發生變動而須修正時，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。

第五案(董事會提) 
案 由： 修訂本公司「董事會議事規則」，報請 公鑑。

說 明： 配合法令規定及公司實際需求，修訂本公司「董事會議事規則」，

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三。

第六案(董事會提) 
案 由： 修訂本公司「公司治理實務守則」，報請 公鑑。

說 明： 配合法令規定及公司實際需求，修訂本公司「公司治理實務守

則」，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四。

肆、承認事項：

第一案 (董事會提) 
案 由： 本公司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，提請 承認。 

說 明： 一、本公司 113 年度之財務報表，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

吳俊源會計師及張字信會計師查核竣事。

二、本公司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會計師查核報告暨財務報表，請

參閱附件一及附件五。

決 議： 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：

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：30,015,812 權 

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% 
贊成權數：28,974,330 權 
(含電子投票 28,306,330 權) 

96.53% 

反對權數：10,305 權 
(含電子投票 10,305 權) 

0.03% 

無效權數：0 權 0.00% 

棄權與未投票權數：1,031,177 權 3.44% 

董事會決議日期 每股現金股利(新台幣元) 現金股利總金額(新台幣元) 
114 年 3 月 11 日 3 164,850,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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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% 
(含電子投票 858,177 權) 

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。

第二案 (董事會提) 
案     由： 本公司 113 年度盈餘分配案，提請 承認。 
說     明： 本公司 113 年度盈餘分派案，業經 114 年 3 月 11 日董事會決議通

過，並送請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，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件六。

決 議： 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：

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：30,015,812 權 

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% 
贊成權數：28,974,330 權 
(含電子投票 28,306,330 權) 

96.53% 

反對權數：11,305 權 
(含電子投票 11,305 權) 

0.04% 

無效權數：0 權 0.00% 

棄權與未投票權數：1,030,177 權 
(含電子投票 857,177 權) 

3.43% 

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。

伍、討論事項：

第一案 (董事會提) 
案 由： 修訂本公司章程，提請 討論。

說     明： 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第 6 項及金管證發字第 1130385442 號令

規定，擬修訂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，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七。 
決 議： 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：

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：30,015,812 權 

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% 
贊成權數：28,974,926 權 
(含電子投票 28,306,926 權) 

96.53% 

反對權數：10,308 權 
(含電子投票 10,308 權) 

0.04% 

無效權數：0 權 0.00% 

棄權與未投票權數：1,030,578 權 
(含電子投票 857,578 權) 

3.43% 

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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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臨時動議：

本次股東常會無股東提問。

經詢無其他臨時動議，主席宣佈議畢散會。

柒、散    會(同日 上午十時三十四分) 

(本股東常會議事錄依公司法第 183 條第 4 項規定記載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，會議進

行內容、程序及股東發言仍以會議影音記錄為準。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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